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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 

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 

(1990年 4月 9日国务院批准 1990年 5月 28日广播电影电

视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令第 1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

的电视节目的管理，保障对外经济、科技和文化交流，促进社会

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

的电视节目，是指单位利用已有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者设置专

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与本单位业务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外

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。 

第三条 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全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

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管理工作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厅(局)负责本行政区内卫星地

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教育、科研、新闻、金融、经贸以及其他确因业务

工作需要的单位，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申请利用已有的卫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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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接收设施或者设置专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

传送的电视节目。 

常住外国人的涉外宾馆(饭店)、公寓确需提供国际金融、商

情等经济信息服务的，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申请设置专门接

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。 

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，由中国

广播电视部门组织提供安装和维修服务。 

第五条 申请利用已有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者申请设置

专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 

(一)本单位的业务工作确有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

的必要； 

(二)有确定的接收方位、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； 

(三)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技术设备； 

(四)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； 

(五)有健全的管理制度。 

第六条 利用已有的或者设置专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

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，应当向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提

出书面申请，经审查同意的，由申请单位报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广播电视厅(局)审批。广播电视厅(局)批准的，发给《卫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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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》(以下简称

《许可证》)，并由审批机关报广播电影电视部、公安部、国家

安全部备案。 

第七条 已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，未持有《许可证》

的，不得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；其他单位，未持有《许

可证》的，不得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

节目。 

第八条 持有《许可证》的单位，必须严格按照《许可证》

载明的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接收目的、接收内容、接

收方位、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的范围等要求，接收和使用外国电

视节目。 

《许可证》不得涂改或者转让。因业务工作发生变化需要改

变《许可证》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

的，应当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《许可证》，由审批机

关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，报有关机关备案。 

第九条 持有《许可证》的单位，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

节目，只允许在本单位业务工作中使用。除本单位领导批准外，

一律不得录制。严禁将所接收的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在国内

电视台、有线电视台、录像放映点播放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传播。 

经批准录制的音像资料目录，必须定期报所在地的广播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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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、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备案。 

录制的音像资料必须指定专人严格保管。 

第十条 广播电视、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卫星

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管理工作，对违反

本办法接收、录制、传播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行为有权予

以制止。 

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的单位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厅(局)会同公安、国家安全厅(局)视情

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二万元以下的罚款、直到吊销《许可证》的

处罚。吊销《许可证》的，可以同时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

设施。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、公安、国家安全厅(局)可以建议其主

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，未持有《许可证》而

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者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

的单位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厅(局)会同公安、国家安

全厅(局)可以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，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建议

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有私自录制、传播行为，情节严重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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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罚款或者吊销《许可证》的处罚不服的，

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

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；对行政复议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复

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

不起诉的，吊销许可证的处罚生效；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

又不交纳罚款的，罚款的处罚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军队以及公安、国家安全部门因国防、公安和国

家安全工作需要利用已有的或者专门设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

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、公

安部、国家安全部分别制定措施进行管理。 

外国驻华使(领)馆，以及其他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机构设

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，通过外交途

径办理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